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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434號 委員 提案第 2659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瑞隆、邱志偉等 17 人，鑒於敏感科學技術已實質

成為國家安全之重要一環，而為保護我國半導體、IC 等高科

技產業命脈，維護國家高科技產業永續發展，防止敏感科學

技術遭不法竊取、洩漏、刺探或收集；高科技研發人才遭不

法滲透、吸收或挖角，以及提升國人對敏感科學技術之保護

意識，爰擬具「國家安全法第二條之一及第五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新增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以及第二項、第三項和第四項，將攸關高科技產業生存命脈之

敏感科學技術納入國家安全範籌，俾保護我國敏感科學技術、提升科技競爭優勢，以確保

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尤其是高科技半導體、IC 等高科技產業。鑒於兩岸交流頻繁時期，

我國高科技產業技術及研發人才，頻遭中國竊取、挖角，影響我國產業發展及國家安全甚

鉅，故應將敏感科學技術之保護納入國家安全範疇。（第二條之一） 

二、參照危害國家安全等級較高之第二條之一第一項各款及第五條之一規定，針對敏感科學技

術納入國家安全範疇後違反規定者訂定罰責，而情節重大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五

條之一） 

 

提案人：賴瑞隆  邱志偉   

連署人：黃國書  沈發惠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邱議瑩  余 天  黃世杰  許智傑  王美惠  

蘇治芬  陳亭妃  何欣純  林岱樺  林淑芬  

蔡易餘  劉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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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第二條之一及第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之一 人民不得為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為下列行為： 

一、發起、資助、主持、操

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二、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

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影像、消息、物品或

電磁紀錄。 

三、刺探或收集關於公務上

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

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

錄。 

四、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

敏感科學技術上應秘密之

方法、技術、製程、數據

、配方、程式、設計或其

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

營之資訊。 

五、刺探或收集關於敏感科

學技術上應秘密之方法、

技術、製程、數據、配方

、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

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

訊，以及配合協助挖角高

科技人才。 

前項所稱敏感科學技術

，係指學術研究以外可用於

生產或交易之科學技術方法

、技術、製程、數據、配方

、程式、設計等或其他可用

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

，符合下列要件，且對國家

安全及公共利益有重大影響

者：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

人所知。 

第二條之一 人民不得為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為下列行為： 

一、發起、資助、主持、操

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二、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

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影像、消息、物品或

電磁紀錄。 

三、刺探或收集關於公務上

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

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

錄。 

一、新增第一項第四款、第五

款以及第二項、第三項和第

四項。 

二、將攸關高科技產業生存命

脈之敏感科學技術納入國家

安全範籌，俾保護敏感科學

技術、提升科技競爭優勢，

以確保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

。 

三、參考行政院 2008 年 2 月

提出之「敏感科學技術保護

法草案」第二條、第三條規

定，明定敏感科學技術之定

義，以及敏感科學技術項目

清單應報請行政院核定等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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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

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三、權利人已採取合理之保

密措施。 

敏感科學技術項目清單

之訂定，應以確保國家安全

及公共利益，且確具必要性

為原則，主管機關應定期會

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

討；必要時，亦得依職權或

申請隨時檢討之。 

主管機關訂定敏感科學

技術項目清單，應報請行政

院核轉立法院備查後公告，

並刊登政府公報；變更時，

亦同。 

第五條之一 意圖危害國家安

全、經濟安全或社會安定，

為大陸地區違反第二條之一

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千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為大陸地區以外違反第二

條之一第一款規定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二款

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三款

規定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四款

規定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

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五款

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

第五條之一 意圖危害國家安

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一款規定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一億元以下罰金；為大陸地

區以外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一

款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二款

規定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三款

規定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

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二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犯前五項之罪而自首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

一、新增第四項、第五項及第

十二項。 

二、針對第二條之一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之行為酌予提

高刑度。 

三、為強化國人敵我意識，違

反第一項、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情節重大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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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五項之未遂

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二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犯本條各項之罪而自首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因

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

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

大危害情事者，免除其刑。 

犯本條各項之罪，於偵

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

，得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

他正犯與共犯，或防止國家

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危害情

事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其參

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

予沒收。 

犯第一項之罪者，對於

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

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 

違反本條各項之罪情節

重大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五項之罪

，於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得減輕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其參

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

予沒收。 

犯第一項之罪者，對於

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

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 

 


